
108年9月30日

新北市都更相關子法說明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徐子宏副總工程司

簡報時間：120分鐘

新店行政生活園區都市更新系列講座（18）



前 言

1

保障弱勢權益
(居住/法律扶助)

參與
估價師選任

強化政府主導
/協助角色

增加行政
責任負擔

鏈結都市計畫

獎勵項目明確
擴大稅賦減免

程序簡化申請門檻提高
修

法

影

響

實施者

市政府

權利人

健全
重要機制

解決
實務困境

周延
程序正義

強化
政府主導

主要四大面向進行推動、中央/地方合作

政府代拆四防線
弱勢戶提供協助

鏈結都市計畫
提高申請門檻

明確容積獎勵
擴大稅賦減免

都更推動小組
設置專責機構

2

中央修法概述

都更條例
修法重點
及配套



前 言

1
健全

重要機制

新北市
配合事項

強化
政府主導

成立
都更推動
小組

公辦
都更

認定辦法

成立
推動
辦公室

周延
正當程序

研定
代拆機制
配套

提供
弱勢戶
協助

解決
實務問題

明確
都更容獎
項目

擴大
稅捐減免
適用

更新地區
申請條件

單元
劃定基準

建立
估價師名單

產權
異常處理

3

本市修法配套

都更條例
修法重點
及配套



配套子法

2

強化政府
主導

成立都更推動小組
108.02.18 成立 新北都更推動小組
作為都更決策指揮中樞、跨局處協調及督導分工

新北市都更推動小組



配套子法

2 成立都更推動辦公室
108.03.19 成立臨時編組
輔導危老社區重建，推動都更三箭政策

強化政府
主導

新北市都更推動辦公室



配套子法

2

截至108年9月15日止

已辦理250場說明會

出席人數近10,300人
於3月18日開始，目前說明會地點遍布22行政區（板橋區、三重區、中和區、永和區、新莊區、新店區、土

城區、蘆洲區、汐止區、樹林區、鶯歌區、三峽區、淡水區、五股區、泰山區、林口區、八里區、深坑區、
三芝區、石門區、金山區及萬里區），未來仍會至各行政區辦理，以達都更遍地宣導效果。

※截至108年9月底止，已排定259場說明會※

強化政府
主導



配套子法

2

強化政府
主導

108.09.18 「新北市都市更新實施者擬訂報核事業計畫範圍內認
定公有土地一定規模及特殊原因辦法」發布實施



2
配套子法

8

健全
重要機制

優先劃定地區
（都更條例＃６）

迅行劃定地區
（都更條例＃7）

完整街廓或

面積達5000平方公尺

合法房屋證明文件

經專家學者鑑定證明

相關主管機關證明文件

提議劃定地區相關書圖

無面積限制

以建築物完整使用執照為範圍

相關主管機關證明文件

提議劃定地區相關書圖

規模要件

檢附資料

作業流程

明確的

簡單的

快速的

公告實施

108.8.28生效
「新北市政府受理提議劃定更新地區作業原則」



全區屬特種工業區，且其區內建築物有第一款
（非防火構造）或第二款（結構耐震不足）情形

特種工業區

公共衛生與安全

涉及本府已指定或
登錄之文化資產

文化資產

非防火構造且缺乏鄰棟間隔
提議範圍內之建築物，屬於非防火構造
建築物，且與鄰棟間隔低於三公尺之幢
數比率達三分之二以上。

結構及耐震能力不足

1.合法建築物經初步評估分數屬乙級或
未達最低等級。

2.合法建築物經詳評結果，屬應拆除或
結構補強。

3.建築物屬土、木、磚、石造或三十年
以上加強磚造，經專業技師簽證，其
耐震設計未符合五級標準。

無電梯設備且停車位不足

建築物屬於無電梯設備之四層樓以上合
法建築物，其投影面積占合法建築物總
投影面積比率達二分之一以上，且合法
建築物現有停車位數量未達法定停車位
之棟數，比率達二分之一以上。

配合重大建設
涉及本市境內之重大公共設施或公用事
業計畫

涉及居住環境惡劣，且有妨害公共衛生或
社會治安之虞

輻射屋
屬於放射性汙染建築物之門牌戶數比率

達二分之一以上。



海砂屋
屬於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報經本府建築主管機關
核准建議應修復補強或拆除

災損建築物
因地震、火災、水災、風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
經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結果有危險之虞者

建物結構安全未達最低等級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

（應依本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檢討）



2
配套子法

更新地區 非更新地區

重建 整
維

臨路
條件

建物
投影
比

指標

屋齡

單元
規模

災
損

重建

#6

#6

#8

#9
#10

#9

#10 #11

更新單元劃定
基準修訂
（108.09.09發布實施）

健全
重要機制



2
配套子法

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

1500㎡↑

臨接計畫道路
或已指定建築
線之現有巷道，
面積達1,500㎡

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

1000㎡↑

鄰地已開闢完成

1000㎡應符合：
相鄰土地已開發完成，
無法合併更新，其面
積達1000㎡且一次完
成更新者

計畫道路

公設
用地

完整計畫
街廓

計畫道路

計
畫
道
路

完整
計畫街廓

1

計畫道路

1000㎡↑
計
畫
道
路

臨接2條以上計畫道路，
且面積達1,000㎡者

2

3 4A

 臨路寬（計畫道路、現有巷道）或退縮基地達8m
 臨街長總長度應達20m

12

規模與臨路條件

健全
重要機制



2
配套子法

需經審議會同意

免經審議會同意

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

500㎡↑

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

500㎡↑

5A

4B

相鄰土地已開發完成且無法合併更新，其面積面積達500㎡且
有下列情形：

1.經政府代管。
2.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規定由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3.祭祀公業土地。
4.以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
5.以神明會名義登記。
6.土地總登記時，登記名義人姓名或住址記載不全。

7.夾雜公有土地，且其面積不超過更新單元總面積之二分之一。

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

500㎡↑

5B

面積達500㎡ ，更
新單元內合法建築
物原建築容積合計
高於更新單元基準
容積者

面積達500㎡ ，更
新單元內四樓以上
合法建築物座落之
基地面積達更新單
元面積1/2

1/2
原容>法容

鄰地已開闢完成

13

規模面積（有條件放寬500 ㎡ ）

健全
重要機制



2
配套子法

建築物投影比＝ 合法建築物投影面積(或基地面積) +既有（96.6.25前）舊違章建築投影面積

更新單元面積 −現有巷道面積 −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其餘地區
(新增)

更新地區於緩衝期內申請
或依更新計畫

建築物
投影比

>
1

4

完整街廓

計畫道路

公設
用地

完整計畫
街廓

計畫道路

計
畫
道
路

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

更新單元

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

更新單元

法定山坡地

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

更新單元

建築物投影比之檢討

建築物
投影比

>
1

3

更新地區

建築物
投影比

>
1

2

建築物
投影比

免檢討

健全
重要機制



更新單元內無電梯設備之四層樓以
上合法建築物其投影面積占建築物
總投影面積比率達1/2以上。

建物無電梯設備

更新單元內現有停車位數量未達
法定停車位之棟數比率達1/2以
上。

現有車位不足

更新單元範圍現有建蔽率超過法
定建蔽率且現有容積未達基準容
積。

土地低度利用

(一)計畫道路：應與建築基地毗鄰，其面積達200m2以
上，且開闢後整體通行淨寬達4公尺；或原無法通行之
計畫道路，經更新協助開闢後可連通至已供公眾通行

之道路，其開闢路段通行淨寬達6公尺以上。
(二)計畫道路以外者：面積達200m2以上或該公共設施

用地之50%以上。

公設未開闢

(一)更新單元內或毗鄰巷道最小
寬度未達4公尺。
(二)經本府消防局列管之狹小巷
道火災搶救不易地區。

巷道狹小

(一)合法建物結構初評為乙級或未達乙級
(二)合法建物耐震詳評屬應辦理拆除或結

構修復補強
(三)建物屬土造、木造、磚造、石造及三
十年以上加強磚造且耐震設計不符合現行

耐震設計規範

建物耐震能力不足

更新單元內有兩幢以上建築物，且更
新單元內非防火構造建築物鄰棟間隔
低於3公尺之幢數比率達2/3以上。

建物非防火構造且鄰棟間隔不足

更新單元位於土壤液化潛勢查詢系
統所標示為高潛勢地區。

位於高潛勢土壤液化區

指標應符合都市更新條例
第6條第1、2、3及6款

一般：8取2
特定：8取1

重
建

指標

※30年以上建物投影面積占全部投影面積1/2以上。土壤液化高潛勢地區得放寬為20年。



2
配套子法 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

更新單元

全部整維

僅需檢討

03

02

04

4、5層樓集合住宅且無電梯

15年以上且有違章搭建構造物

15年以上且外牆剝落

耐震詳評應辦理結構修復補強

01

4取1
整
維

指標

環境指標-整建維護

健全
重要機制



2
配套子法

不得造成鄰地無法單棟建築

單元規模及臨路條件

跨街廓單元檢討

建築物投影比率

免檢討

指標檢討

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

危險建物
基地

擴大範圍

擴大範圍面積
最多1比1

危險建築儘速重建

健全
重要機制



2
配套子法

18

估價者選任（108.06.11公告名單）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條例懶人包

修法前

修法後

更新前後權利價值查估法令位階提升
權變實施辦法都市更新條例規範

健全
重要機制



2
配套子法

• 全體所有權人百分百指定專業估價者之同意書

1. 完成3件(含)以上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案件且
該權利變換計畫已核定發布實施或執行5件（含）
以上已報核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案件。

2. 未經法院判決確定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
等犯罪行為者。

3. 未曾受所屬執業相關法令之停止執行業務、除名等
懲戒處分或經撤銷或廢止其開業資格者。

4. 其他配合事項：專業估價者無法與實施者成立委任
關係，應具正當事由(如：業務繁忙、估價標的類
型不熟悉或利益迴避等事由)。

19

估價者選任名單及機制
共同指定
認定方式

建議名單
資格條件

建議名單產生方式

建議名單一定期間更新

市府公告建議名單

由公會彙整名單提供市府
(各公會)

符合條件之估價者報名

委由公會協助受理報名(各公會)

市府擬訂估價者建議名單之
選任條件及配合事項

市府會商相關職業團體

健全
重要機制



2
配套子法

20

估價者選任名單

健全
重要機制



2
配套子法

21

權利變換計畫自辦公聽會前
實施者擬委任3家以上專業估價者

取得全體地主百分百指定
專業估價者之同意書

共同指定
(3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時)

•檢附全體地主百分百指定
專業估價者之意願書
•或檢附抽籤選任相關證明
文件
•併同權利變換計畫書

10日前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及見證人到場

專業估價者選任

依建議名單公開抽出專業估價
者(正取2位、備取3位)

無法共同指定
(實施者指定1家，其餘2家
以公開、隨機方式選任之)

權利變換自辦公聽會

權利變換計畫申請報核

委任不成功

敘明理由報請本府備查後
重新辦理選任作業

進行權變估價作業

委任成功

自辦公聽會說明選任事宜

受委任估價者無法續行合約

與正取估價者辦理委任事宜

與備取估價者辦理委任事宜

正取備取皆無法完成委任

委任流程

健全
重要機制



中央修法獎勵明確化
多元項目協助達到獎勵上限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108.05)

既有獎勵
新增獎勵



配套子法

2

23

移除中央
獎勵項目

補充中央
規定內容

獎勵明確化提升法令
位階

• 由行政規則
提升至自治
規則

四項
修法
重點

• 避免中央訂定
獎勵項目與地
方獎勵項目重
複

• 針對建築容積
獎勵之項目及
計算方式等事
項予以明確規
定，增加審議
穩定性

• 針對建築容積
獎勵之項目及
計算方式等事
項予以明確規
定，增加審議
穩定性

解決
實務問題

新北都更容獎辦法
（108.9.18市政會議通過）



新北都更容獎辦法-必選主餐（4選1）
一般地區

未達8公尺道路或現有巷

鄰地境界線

2公尺

建築線

鄰
地
境
界
線

2公尺2公尺

2公尺淨空設計

建築範圍

2公尺人行空間

6公尺

8％
獎勵 鄰地境界線

2公尺

建築線

鄰
地
境
界
線

2公尺
2公尺

2公尺淨空設計

建築範圍

4公尺人行空間

6公尺道路或現有巷

10％
獎勵

8公尺道路或現有巷

4公尺人行空間

建築範圍
建築範圍

本市都市更新案件應優先申請
第2條必選主餐獎勵後，才可申
請其他單點副食獎勵項目。



新北都更容獎辦法-必選主餐（4選1）
非工業區或產專區

鄰地境界線

3公尺

建築線

鄰
地
境
界
線

3公尺

2公尺淨空設計

建築範圍

4公尺人行空間

6公尺道路或現有巷

15％
獎勵

8公尺道路或現有巷

4公尺人行空間

縮小建蔽率>10%
3公尺

鄰地境界線

2公尺

建築線

鄰
地
境
界
線

2公尺
2公尺

2公尺淨空設計

建築範圍

4公尺人行空間

6公尺道路或現有巷

12％
獎勵

8公尺道路或現有巷

4公尺人行空間

縮小建蔽率>5%

建築範圍

本市都市更新案件應優先申請
第2條必選主餐獎勵後，才可申
請其他單點副食獎勵項目。



新北市都更容獎辦法-副食（5選擇）

應設置於建築基地兩側面臨道路處，其面積應達36㎡以上

且各邊長度應達6m以上(捐贈本府都市更新基金金額×建築基地基準容積) ／

（建築基地申請當期之土地公告現值總額×1.4）

配合更新計畫，留設4m以上等寬之

通道供公眾通行

合法建築物屋齡達30年以上

四層樓:座落基地基準容積2%
五層樓:座落基地基準容積4%

捐贈都更基金
留設街角廣場

公眾通行通道 合法四、五層樓

基準容積限縮

因基地臨路未達8m，且基準容積率依土管酌減者

01.

最高額度

10％

03.

實設
面積

05.

最高額度

10％

02.

實設
面積

04.

最高額度

4％



鼓勵申請公益設施 係數最高至1.8倍

1.8倍 1.5倍

社會住宅

公共
托老中心

銀髮
俱樂部

創新創業
育成基地

公共化
幼兒園

公共托育中心

健身中心

及其他經本府公告之公益設施

公益設施的最小面積、區位條件、空間配置、
設施(備)需求及管理維護費用等，應依本市
公益設施公告內容及受贈單位需求辦理。

其他



配套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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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推動辦公室

建置專案網頁公告

本市優先設置公益

設施項目之主管機

關的專屬公告網站

連結 由各權管機關自行評估
訂定需求區位及數量

即時更新為原則
定期每半年檢討

本市優先設置公益設施項目

1.其他途徑 2.都更案申請

1.即時函告需求機關

2.更新公益設施項目之區位及數量

需求機關

公益設施
項目

需求區位

數量

最小面積

基本設計
原則

制式公告格式

考量本市各項公益設施均缺的情況，
故以總量管制、申請人主動且優先
選取公益設施項目方式。

採擇處理原則

解決
實務問題

公益設施獎勵精進（108.07.16公告）



配套子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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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
實務問題



配套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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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設施獎勵精進



配套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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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
實務問題



配套子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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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
實務問題



配套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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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設施獎勵精進

 為維持案件穩定性，故建議於公開展覽前即須確認受贈機
關及空間規劃內容，後續若受贈機關因故變更，仍以維持
同樣空間大小為原則。

都市更新案

事業計畫
申請

選擇捐贈
公益設施項目

實施者依意見
納入規劃

公開展覽

專案小組審議

聽證程序

都更大會審議

核定發布

審議確認事項
 增設停車空間
 交通出入動線
 基礎設施(備)
 管理維護計畫
 管理維護費用

即時函告需求機關
更新區位及數量

其他途徑

都審案

(依「都市計畫法新
北市施行細則」辦理)

建照案

申請捐贈
優先公益設施項目

即時函告需求機關
更新區位及數量

審議

核發核備

解決
實務問題



配套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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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視地區發展趨勢及
財政狀況延長減半徵收期間

地方政府視地區發展趨勢及
財政狀況減徵

#67

更新前
地主所有

地主分回 實施者分得更
新

減徵40%無土增稅
再移轉

無減徵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條例懶人包

解決
實務問題

稅捐減免項目（108.06.13 簽准實施）



配套子法

2
權利變換計畫核定

事業計畫核定

整合達
法定門檻

35

代拆申請條件（108.07.24發布實施）

周延
正當程序

完備
都更程序

實施者
真誠磋商

市府
強制執行

本府受理實施者申請及審查文件

成立再協調小組進行協調（2次）

本府執行代為拆遷

屬 一般案件 屬 特殊案件
危險建築
或公辦案件

提審議會確認

1

3

至少辦理1次以上
協調會議 2

辦理
規定

協調
不成

協調
事項

 10日前寄發會議資料
每次會議間隔兩星期

需親自或委託出席
三次未出席視同協調不成

期日、方式、安置
其他拆遷相關事項



簡報結束
謝謝指教


